
103 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 
試題或答案之反映意見表 

 
申請方式：對本中心公布之試題或答案有意見者，得於 103 年 1 月 22 日前，填妥本表，

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中心「10099 臺北郵政 71-64 號信箱」（郵戳為憑，逾期

不予受理）。 

 

申請人姓名：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合會 連絡電話：02-25857528 

准考證號碼： 

（或身分證號碼） 
申請日期：103.01.21 

地址：104 台北市中山區民權西路 27 號 2 樓 

科目 英文科 題號 17 

意見 

二、綜合測驗（17）Atthis,heanswered... 

 

●大考中心公布答案：A 

 

●疑義之處：請說明該題之介系詞的用法及評量目的。 

 

●建議之答案：請說明(B)(C)不妥之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1. 表格內所有欄位，請一定填寫完整，若因資料不足而影響回覆作業，請諒解。申請
者若為考生，請務必填寫「准考證號碼」。 

2. 請將意見內容詳述於本表「意見」欄中，並書寫工整，以利辨識。 
3. 每張以提問 1 題為限，表格若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影印使用。 
4. 本中心將於 103 年 2 月 7 日上網公告「試題或答案之反映意見回覆內容」。 

申請者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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